Church Government 教會管理 新約是否真有一套不變的，適合任何時代、環境的管理法呢？這是可以辯論的問題；但我們確實知道的，是從五旬節到教牧書信的時代，教會的管理模式就改變了不少。
　　開始的時候，使徒（Apostle{\LinkToBook:TopicID=152,Name=Apostle}）是統籌萬事的。最早的分工記錄記載在徒六1～6，教會選舉七位執事，分擔教會管理之務；後來他們委任（徒十四23，二十17；提前三1～7；多一5～9；來十三7；彼前五1）長老（新約稱之為presbyteroi, episkopoi, proistamenoi及he{goumenoi），他們與使徒、先知（參預言神學，Prophecy, Theology of{\LinkToBook:TopicID=963,Name=Prophecy, Theology of}）、傳福音的（徒二十一8；弗四11；提後四5）和女執事（羅十六1）同工。
　　我們不必費心找出這些職分真實的含義是什麼。大體上說來，它們不是一些具有嚴格定義的名詞，舉例說，使徒有時稱自己為長老（彼前五1）；七個執事中一個又叫作傳福音的（徒二十一8）。有些長老是講道的，卻不是所有長老都負責講道（提前五17）；有些像亞波羅一樣，負責講道，卻不是長老（徒十八24～26）。
　　新約沒有告訴我們教會負責工作的職分是怎樣設立，或是各具什麼責任，但有三種職分倒是很清楚的︰負責膳食的（使徒、執事，和一些婦女）、負責看顧及牧養（使徒、長老、監督，及牧師）、負責宣道的（使徒、先知、傳福音的、長老、執事──也有些是全無職分的）。
　　使徒時代之後，教會管理及組織模式分別有下列三條線發展︰
　　1.主教制
　　贊成以主教制來管理教會的，他們基本的理由如下︰a.二世紀中葉，主教（或作監督）、長老和執事這三重職分，已經廣泛地建立起來，我們可以從《伊格那丟書信》（Epistle of Ignatius，約115年）及《坡旅甲書信》（Epistle of Polycarp，約70～155/160年）看出來。此外，在二世紀末葉的基督教作品，不少是以主教制作教會管理的基設，「主教制與所有傳統和信仰都是分不開的，像愛任紐（Irenaeus{\LinkToBook:TopicID=644,Name=Irenaeus}）及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這些人，他們似乎不知道有另一種制度」（Lightfoot, Philippians, p. 227）。
　　b.這種三重職分似乎還是源自新約本身。常引的例子就是耶穌的兄弟雅各，他在耶路撒冷教會有很特別的地位；而提摩太和提多在教會的權柄，似乎也比長老為高，他們是使徒的代表。
　　c.這些主教對自己教區內的教會和長老，有管理的權柄；哥爾（Gore{\LinkToBook:TopicID=516,Name=Gore, Charles 哥爾}）甚至主張（他認為是源自伊格那丟）長老與主教的關係，就如門徒與耶穌的關係一樣︰「他們像圍繞著主的十二個門徒一樣」（The Church and the Ministry, p. 302）。
　　d.至於主教制的起源和發展，我們就有許多不同的意見。按萊特佛特（J. B.Lightfoot, 1828～89）的看法，「主教是從長老產生出來的」。赫特亦贊成此意見，「起初多人管理的模式已經過去，漸漸集中在一個人的手上」（Hatch,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Early Christian Churches, p. 39）。但哥爾完全不贊成此等理論，他認為長老從來都沒有擁有像主教的權力︰主教不是源自長老，而是源自使徒。其間惟一的分別，就是主教的權柄是屬於地區性，而使徒的權柄則是普世性的。哥爾甚至認為主教是承繼基督的︰「每一間教會的主教和長老，就像一種小形的神權政體，主教就是代表著神的權柄，是神以肉身與教會的同在，就如基督與使徒們同在一樣」（p. 303）。按這個看法，主教就是使徒的繼承者了。
　　e.主教是否為教會必備的條件呢？這就有不同的看法了。萊特佛特認為主教只是一種權宜式的制度；赫特亦贊同︰「主教制是環境逼使出來的，只為滿足某種需要」（p. 99）。哥爾卻不贊成，他認為主教制是一種神聖的權利，是不能廢止的；採用主教制的教會，不應視之為各種許可的制度中的一種（p. 348）；違背主教制的，無疑就是違背基督了（p. 349）。
　　f.擁護主教為使徒統緒的理論者認為，只有主教才有權柄按立，結果凡不是在主教制下按立的人，就沒有正式的權柄了；意思是說，長老宗（Presbyterians{\LinkToBook:TopicID=955,Name=Presbyterianism}）及公理宗（Congregational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308,Name=Congregationalism}）都違反了教會生活的基本法則，他們只是一種組織，不是教會（Gore, p. 344）。
　　2.長老宗
　　長老宗的基本模式是由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建立的（《基督教要義》，IV. iii～iv，文藝），後為十七世紀英國及蘇格蘭教會加以發展，當時還是因為與聖公會（參安立甘主義，Anglic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27,Name=Anglicanism}）發生爭執而發展出來的。他們的基本信念如下︰
　　a.新約之presbyteros（長老）和episkopos（主教）是同義詞，其職分也是一樣的；萊特佛特（p. 96）和哥爾（p. 302）也承認此點。二者惟一的分別乃是，只有外邦教會才用episkopos一詞。
　　b.早期教會無須自創一套新的管理法，他們有現成的，那就是會堂。教會與會堂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？關鍵點就在長老的職分︰「無論猶太教會有什麼職位，基督教會照樣也有這些職位。猶太教會有長老，他們幫助管理教會，是屬於教會議會的一分子；基督教會也照樣設立長老之職」（George Gillespie, Asser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, ch. 3）。聖公會學者的研究肯定了這個看法。赫特說︰「當大多數猶太群體均相信耶穌就是基督，他們就不需要中斷昔日生活的方式，他們不需要承繼，不需要割斷，也不需要改變組織。昔日敬拜的形式和管理方法，仍然可以繼續下去」（p. 60）。
　　c.新約所謂主教制的證據是極模糊不清的。雅各在耶路撒冷教會的地位，很可能是本於他的敬虔及鮮明的性格，和他與主耶穌特別的關係，多於他的職位上有什麼特別。無論怎樣，萊特佛特（p. 197）指出，他在使徒行傳只是一名長老，很可能是首席長老，卻沒有管治長老的權柄。萊特佛特認為我們也沒有證據說明提摩太和提多是身為主教，「只是後來的人才說提摩太是以弗所的主教，而提多則是革哩底的主教。聖保羅的說法，暗示出他的職位是暫時的」（p. 199）。他的結論是︰「在外邦教會中，主教制的管理模式，要到主後70年才出現」（p. 201）。
　　d.使徒後期的作品（參使徒後期教父，Apostolic Fathers{\LinkToBook:TopicID=154,Name=Apostolic Fathers}），並不如贊成主教制之人所說的那樣清楚。舉例說，在《十二使徒遺訓》（Didache），presbyteros及episkopos仍然可以互換使用；權力（包括委任主教的權力）是屬於會友的，而教會的職分基本上仍是二重式，即主教和執事；再者，主教也沒有教區權力。當時每一個地方教會，無論多小，也有自己的主教︰「當主教制建立起來之後，他們就有自己的主教了」（Hatch, p. 79）。《伊格那丟書信》證實這個說法。沒有了主教，就什麼事都做不來，沒有洗禮、沒有聖餐，不能舉行婚禮或愛筵。明顯地，這不是一種教區的主教制，而是地方主教制了。除此之外，主教絕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，他的權力完全受制於會友；會友選舉教會的職員，監察紀律（Discipline{\LinkToBook:TopicID=365,Name=Discipline}），委派代表到其他教會，甚至差派主教去宣教。伊格那丟自己就是這時期的見證︰主教與長老是很接近的︰「你們尊貴的長老是與主教配合的，就像絃絲之對七絃琴一樣」（Ephesians 4）。林西（T. M. Lindsay）說得好，按伊格那丟的看法，教會的管理階層是教會的議會，主教任主席，其餘就是長老︰「他們是唇齒相依的，沒有了對方，就完全無助了，因為主教若是七絃琴，長老就是絃線，他們要合作才能奏出音樂來」（The Church and the Ministry in the Early Centuries, p. 197）；只有到了三世紀，主教才開始具有較高的權力。
　　e.長老宗制度的特點如下︰
　　i.長老與主教是等同的。
　　ii.所有長老與主教的權力都是一樣的。
　　iii.每個教會均應有長老／主教／牧師，他們合起來就成了地區教會的管理團體。
　　iv.傳統上，長老宗是以長老和執事為主；也有人嘗試稱負責講台的為「教導長老」，他也屬於管理的階層。其實這種制度是不大需要的，舉例說，一個管理長老若要變成教導長老，他就要接受第二次按立。故實際說來，長老宗有三重職事︰宣道的、長老和執事。我們也許不容易為這種制度找到什麼明顯的理據，它與使徒時代的教會管理法，倒是頗接近的。教會用什麼管理法不是最重要，要緊的是看她能否實行宣講、牧養，和服務這三方面的託付。
　　v.長老不僅是信徒的代表，要實現他們的理想。長老就是領袖，he{goumenoi，是蒙召作領導（來十三7）及管理（林前十二28），並要在主裡面帶領教會（帖前五12）。
　　vi.不過，如賀智說的，信徒「在管理教會上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」（C. Hodge, The Church and its Polity, p. 119）；特別在選派職員及行使紀律上為然。
　　vii.一組地方教會（如地區、國家及國際的）組成區會或評議會（理想地，也要有世界性的大公會議）。
　　viii.評議會及議會的權利受地方議會的規範，他們的作用是監察及審議，特別是糾正地區的不公義，使各區的教會能充分合作，並且使強壯的可以幫助軟弱的。
　　ix.評議會和議會的決定，不僅是建議性，而是具權柄的，就像昔日耶路撒冷會議一樣（徒十五6～29）。
　　3.獨立組織
　　解釋以獨立性為主之教會管理模式，最好的仍是戴爾之經典作《公理宗教會管理法》（R. W. Dale, Congregational Church Polity, 1885）。歐文之《福音教會的真本性》（John Owen, The True Nature of a Gospel Church, 1689）則把這種管理法的特性列出來。他一方面拒絕主教制，另一方面又認為長老宗的評議會和議會是不合法的。獨立組織有下列三種基本特性︰a.「教會」一詞在新約有兩個含義︰一是指整體的，也是不可見的教會，另一是指地方的教會，它從沒用來指地區或國家的組合教會。「從沒有另一種有組織的可見的教會，只有某個地方的教會或信仰群體，是信徒可以定期聚集的」（Owen, p. 3）。
　　b.地方教會必須維持獨立性，不受外力的控制，更不能伏於龐大組織或中央管理之下（在實際情況下，她當然難免有某種組織，就像浸信會、公理宗，及其他教會的組織、團契等）。
　　c.大多數獨立教會，都曾是屬於公理宗的，意思是說，他們均是由會友管理。「假如基督教會每一個會友，均是直接向基督負責，為的是維護祂在教會的權柄，那麼他們便要選舉自己的職員，管理自己的崇拜，決定誰可以加入為會友，誰又不可以等等」（Dale, p. 69）。
　　近代愈來愈多非公理宗的獨立教會，他們由長老或執事負責管理教會。這些長老是由信徒選舉的，有些長老是終身制，有些則不是。既被選出，他們就成了真正的領袖。在近代合一運動（Ecumenical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398,Name=Ecumenical Movement}）興起後，特別是1927年洛桑的「信仰與教制」會議，很多人均努力想把上述兩種或三種組織法合併起來，以便容納不同傳統的教會在內，可惜成就不大。
　　另參︰主教團主義與大公會議主義（Collegiality and Conciliarity{\LinkToBook:TopicID=294,Name=Collegiality and Conciliarity}）；

教宗權制（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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